
杨金办发〔2016〕14 号

杨金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杨金路 2016 年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各部门：

现将《杨金路 2016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自身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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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杨金路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2016 年 5 月 20 日印

（共印 50 份）



杨金路 2016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办事处辖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

实现郑州市“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不烧一棵树”的工

作目标，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力推进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郑政办【2016】3 号）以及市委

市政府对防治大气污染新的工作要求，现就办事处辖区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范围、目标和时间

（一）秸秆禁烧范围

辖区内包括小麦、玉米、水稻、薯类、油料、棉花和其

它杂粮等农作物秸秆及根茬、杂草、树叶、垃圾、杂物等全

面禁止焚烧。

（二）目标

1、辖区内“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不烧一棵树”。

2、辖区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

（三）时间

农作物禁烧时间：每年 5 月 25 日---6 月 25 日

二、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

秸秆综合利用可采取农作物秸秆直接还田、通过制作青

贮饲料进行过腹还田、进行快速腐熟堆沤作为有机肥料、利

用秸秆培育食用菌和秸秆制煤等方式。



三、激励措施

（一）秸秆收获、还田、青贮机械购机补贴

秸秆机械还田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为了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今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将会大幅度向此

方向倾斜，凡农民购买秸秆还田或青贮机械，将优先安排补

贴。

（二）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贷款贴息补贴

对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的项目，办事处将积极向上级主管

部门申报，争取市财政给予的贷款贴息补贴。

（三）秸秆综合利用研发定为科技成果给予奖励

在秸秆综合利用及新技术开发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经

市及市以上评审认定为科技成果的，市财政每项成果奖励

1-5 万元。

四、奖惩措施

（一）对实施秸秆还田的村组，按秸秆还田的具体亩数

每亩补助 20 元。

（二）年度内无秸秆焚烧，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

的村组，给予奖励。

（三）辖区内有秸秆焚烧现象被省、市检查组查处的，

对所在村组主要领导进行每人 5000 元的经济处罚；辖区内

有秸秆焚烧被区检查组查处的，对所在村组干部进行每人

3000 元的经济处罚。

（四）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不力，造成大面积焚



烧秸秆或多次重复发生焚烧现象的村组主要责任人，由纪检

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行政责任追究和党政纪处理。

五、加强督导，确保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圆满完成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事关大局，任务繁重，责任重

大。各行政村、有关单位要精心组织，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要强化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在“三夏”期间，各村、

各部门以及辖区有关单位要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作为当

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实摆上议事日程，明确职责分工，

严格落实责任，做到认识、责任、政策、工作四到位，形成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二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行政村、有关单位要

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服从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坚

持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期间 24 小时值班制度，保证电

话有人接听，信息能够及时传递，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三要加强督查，确保任务落实。要不定时的对村组干部

以及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到位及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掌握

工作动态，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总结分析工作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和新的经验做法，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对

工作不力的单位要通报批评，对好的经验做法要及时推广。

禁烧工作结束后，办事处将根据督查情况对各行政村、包村



部门的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目

标考核。


